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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科字〔2021〕8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专著

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已经校学

术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

2021 年 7月 14 日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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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

管理办法
（2021 年 7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实现“学术兴校、科研强校”的发展战略目标，

鼓励学术创新，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，建设高水平、有特色人文

社科类研究型大学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基金从学校科研年度预算经费

中安排，由科学研究部负责管理和实施。

第三条 获资助出版的成果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符合国

家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对接国家重大战略，服务地方

发展需求，聚焦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，立论正确、观点新颖、逻

辑清晰，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。

第四条 出版资助基金按照自由申请、公平竞争、专家评议、

择优扶持的原则安排和使用。

第五条 下列情况不得列入出版资助范围：

1.教材、工具书、论文集、译著；

2.教学或考试辅导性书籍，业务普及读物；

3.其它不符合资助目的的成果。

第六条 资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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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者为本校在职在岗副教授及以下职称教学系列人员，

独立撰写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，作者单位必须标注“中南财经政

法大学”；

2.申请者必须是著作权人。著作权属多人时，需经其他人书

面同意。

3.申请者须完成全部书稿，专著总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0 万

字，且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
4.申请资助出版的成果须是学术精品和原创性研究成果，达

到出版水平，并已同有关出版单位签订出版合同(或协议、意向

书)。

第七条 本项目每年评审一次, 申请者必须填写《中南财经

政法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》，并附下列材料：

1.书稿“前言”、“目录”、“内容简介”及“参考文献”；

2.完整的书稿清样；

3.出版合同(或协议书、意向书)；

4.其它可反映申请者学术水平的佐证材料。

第八条 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的最高决策机构为校学术委员

会。科学研究部负责确定出版单位范围以及对申请资助出版的学

术专著进行形式审查，并组织专家对申请专著的学术水平、篇幅

以及出版社资质等进行综合评价，报校学术委员会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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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获资助出版的成果，须在扉页处明确标示“受中南

财经政法大学出版基金资助”字样，封面上方显著位置明确标示

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”。

第十条 获资助者持出版费发票、出版合同等材料，到科学

研究部、财务部办理有关审核报销手续。

第十一条 获资助出版的成果应在签订出版合同当年内出

版。

第十二条 获资助者不得弄虚作假,应对其专著中使用的资

料、研究成果和观点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南财经政法大

学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（修订）（中南大科字〔2014〕1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校学术委员会授权科学研究部负责解

释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21 年 7月 14 日印发


